江西省现代路桥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东昌高速项目部BP1标段“10•13”较大车辆伤害事故调查报告
[bookmark: _GoBack]2016年10月13日18:00左右，江西省现代路桥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东昌高速（在建）丰城市淘沙镇境内K71 km +300m路段，一辆载有7人的三轮摩托车冲出护栏翻出路外，坠落摔至距路面下方涵洞水泥地上，造成4死3伤，直接经济损失达600万余元。
事故发生后，省长刘奇作出重要指示，宜春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小平，市委常委、市政府党组副书记王宏安也分别作出批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和《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93号）的规定，10月14日，宜春市人民政府成立了由市安监局、市监察局、市公安局、市交警支队、市交通运输局和市总工会等单位组成的江西省现代路桥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东昌高速项目部BP1标“10·13”较大车辆伤害事故调查组（以下简称事故调查组）。事故调查组由市安监局牵头，并邀请宜春市人民检察院参加事故调查工作。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和“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通过现场勘验、调查取证、检测鉴定和分析论证，查明了事故发生的经过、原因、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提出了对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并针对事故原因及暴露出的突出问题，提出了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现将调查情况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一）事故单位情况
1.江西省高速公路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建设业主单位）东昌高速项目办。江西省高速公路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2009年11月28日，为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法定代表人王将军，注册地址：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朝阳洲中路367号，经营范围：高速公路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及经营，高速公路服务区经营及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议，建筑工程施工，机械设备租赁，建筑材料批发，物流服务、仓储服务，设计、制作、发布国内各类广告，房地产开发经营。营业执照证书编号：000020005295，发证机关：江西省工商行政管理局。该公司于2014年9月成立东乡至昌傅高速公路建设项目办公室（简称东昌高速项目办），负责东乡至昌傅高速公路项目建设的各项管理工作，住所：丰城市丰源大道18-6号。
2.江西省现代路桥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施工总承包单位）东昌高速项目部。江西省现代路桥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1993年02月26日，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361100161401390U，为有限责任公司，注册地址为江西省上饶市信州区吉阳中路62号，法定代表人为纪辉忠，经营范围为公路工程、桥梁工程勘测、设计、施工及管理；工程地质钻探及技术咨询服务；市政工程、水利工程、房屋建筑工程、公路工程施工；公路设备租赁；公路开发。企业资质证照编号：110010008799，发证机关：上饶市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资质类别及等级：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该公司于2015年3月批准成立东乡至昌傅高速公路建设项目部（简称东昌高速项目部），负责东乡至昌傅高速公路项目路面建设工作，住所：抚州市临川区抚北镇老南方水泥厂。
3.萍乡市跃忠劳务有限责任公司（路面附属工程、零星工程施工单位）。该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公司地址为萍乡市安源区白源街长溪村2组11号，法定代表人陶跃忠，注册资本贰佰万元整，经营范围：工程劳务承包、工程机械租赁，组织机构代码：30914869-5，有效期：2014年09月18日至2018年9月17日。
4.安徽省高等级公路工程监理有限公司（驻地监理单位）。公司成立于1996年06月20日，法人陈传明，注册资金1252.27万元，地址：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金寨南路十八岗，营业范围：国内一类、二类、三类公路、桥隧工程监理，省内一类、二类、三类公路交通工程监理，公路工程技术开发、咨询服务。营业执照：91340000148972826B(1-10），交通运输部许可证书证号：许可部门（交通运输部）批准文号（2014年第58号）。
（二）项目及建设情况
1.东乡至昌傅高速公路新建工程及项目建设情况。东乡至昌傅高速公路（以下简称“东昌高速”）新建工程项目起于沪昆高速公路东乡互通以西设置的东乡枢纽互通，终于沪昆高速公路与樟吉高速公路交叉已预留设置的樟树枢纽互通，路线全长152.13km（其中抚州境内60.48km，宜春77.2km，吉安14.45km），设计速度100km/小时，双向四车道，路基宽26m，投资总额约99.7亿元。该项目取得了江西省发改委《赣发改设审〔2014〕1194号》批准建设许可，于2015年1月开工建设，计划2016年12月中旬底全线建成通车。
2.东昌高速BP1标段。该标段起于临川区罗湖镇的白米村（K37+100），止于丰城市杜市镇东坑揭家村(K80+000)，全长42.9km。江西省现代路桥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于2015年3月4日与江西省高速集团东昌高速项目办签订了路面工程施工合同（K37+100-K80+000），合同总价约为4.68亿元。该标段于2015年7月开始正式施工，主要工程量有：级配碎石底基层1238.809km2，水泥稳定碎石下基层1113.562km2，水泥稳定碎石中基层 937.939km2，ATB-25上基层1003.356km2，AC-20C 改性沥青下面层1178.724km2，AC-13C改性沥青上面层1197.036km2。截止事发前，路基土石方、桥梁、涵洞全部完成；级配碎石底基层摊铺完成88.4%；水泥稳定碎石下基层摊铺完成87.2%；水泥稳定碎石中基层摊铺完成94%；ATB-25上基层摊铺完成80.7%；AC-20C改性沥青下面层摊铺完成63.2%。AC-13C改性沥青上面层摊铺完成1%。
3.附属工程施工发包情况。2015年11月1日，东昌高速项目部将BP1合同段K47+600~K59+00段边沟、中分带排水、超高排水、急流槽施工委托给萍乡市跃忠劳务有限责任公司，委托代理人为陶承其（陶跃忠的弟弟）；2016年4月1日，东昌高速项目部将BP1标3#白站砼浇筑、3#白站砖砌工程、砼便道浇筑、料仓挡雨板安装等零星工程委托给了陶承其个人；由于赶工期，项目部口头承诺将K37~K80右幅硬露肩全部委托给陶承其施工。陶承其随后找到小包工头胡循善，由胡循善召集九江市德安县高塘乡的7名人员负责K37~K80右幅硬露肩。经调查，陶承其借用其哥哥萍乡市跃忠劳务有限责任公司的资质用于承包总分包单位的部分业务。
（三）事故车辆，驾驶员、道路和天气情况
1.事故车辆情况。经查：事故车为蓝色正三轮摩托车，厂牌型号：天鹰牌，车辆识别代码：LY0HBK1C1CAT00389，悬挂赣C8N878号牌照。该车是事发当日与死、伤者一起做工的胡循善在事发当日上午在抚州二手车市场购置，属非营运车辆。该事故车辆系套牌车辆，处于未登记状态，无保险。而原登记为赣C8N878号牌的三轮摩托车的车辆状态为现已注销，原登记的实际厂牌型号为：宗申牌，三轮摩托实际登记的车主为邹云辉（丰城市淘沙镇人），初次登记时间为2007年12月27日，有效期为2009年12月31日。经询问邹云辉，该车号牌于2012年被盗后，其将该辆被盗车号牌的三轮宗申摩托车转卖给了罗建清（丰城市淘沙镇人），丰城市公安局交警大队的民警在罗建清家中查找到了车架号与原登记号牌为赣C8N878号三轮摩托车相符的宗申牌三轮摩托车。
2.事故车辆驾驶员情况。黄安兴，男，1967年08月08日，汉族，家住：江西省九江市德安县林泉乡清塘村14号，驾驶证号：360426196708082414，准驾车型：E，初次领证时间：2011年01月20日，有效期至：2017年1月20日，驾驶证状态：正常，发证机关：江西省九江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车辆管理所，系悬挂赣C8N878牌照、事故正三轮蓝色摩托车（系套牌）驾驶人。经查询，黄安兴无违法处理的记录。
3.事故道路环境情况。事故地点位于东昌高速71km +300 m处。该路段为在建、未交付验收、使用的封闭施工路段，路面为干燥沥青路面，无标志标线，道路为直道，东西走向，道路全宽25米；单向11.3米，未完成施工的碎石路基0.7米，在东西双向车道中间设有绿化隔离带（宽1米、未栽种植物），事故地点路面上摆放了红色的横向水马，路基处放置了准备施工的圆形铁管。在高速公路路基旁（涵洞上方）设置了铁护栏隔离网，涵洞上方的护栏隔离网见约宽3米的不规则破损，涵洞为水泥浇筑，涵洞口为喇叭状，两侧为泥土斜坡并覆盖白色薄膜，涵洞地面为水泥路面，距高速公路水平面垂直高度为6.07米。
4.天气情况。事发时间为傍晚18时许，天气阴。
（四）人员伤亡情况
本次事故当场造成4人死亡，3人受伤（其中1名重伤，现已治好出院，其余2名轻伤，无大碍），事故直接经济损失达600余万元，具体人员伤亡情况如下表：
	姓名
	性别
	籍贯
	身份证号码
	年龄
	死伤
	备注

	王世桃
	男
	江西德安县
	360426196311222212
	53岁
	死亡
	 

	王世康
	男
	江西德安县
	360426196709182214
	49岁
	死亡
	 

	万普松
	男
	江西德安县
	360426195610212212
	60岁
	死亡
	 

	万普水
	男
	江西德安县
	360426195902202219
	57岁
	死亡
	 

	黄安兴
	男
	江西德安县
	360426196708082414
	49岁
	受伤
	 

	邬德水
	男
	江西德安县
	36042619550503221X
	61岁
	受伤
	 

	汤善银
	男
	江西德安县
	360426196502182217
	51岁
	受伤
	 


二、事故发生经过、应急救援和信息报告情况
（一）事故经过
2016年10月13日上午，施工工人胡循善在抚州二手车市场购置了一辆车牌正三轮摩托车用于运输模板等施工器具和材料，并从无人值守的淘沙镇道口进入东昌高速。17时30分下工后，外包施工队现场负责人陶承其因有事要晚点开车到施工地点接施工人员胡循善等一行8人下班。由于天黑，施工人员着急回驻地，施工人员黄安兴接过了三轮摩托车钥匙，启动了停在施工点旁边装有一辆斗车和三把铁锹、带有钥匙的赣C8N878号三轮摩托车，施工工人王世康、万普水、万普松、汤善银、邬德水5人上了该车后车箱，另一施工人员王世桃坐在驾驶座旁。随后黄安兴驾驶该正三轮摩托车从在建的东昌高速77km至78km路段返回抚州市临川区桐源乡古仔山驻地。胡循善自己开了一辆两轮摩托跟随在三轮摩托车不远处。18时左右，途经东昌高速71km +300m处穿过路面拦阻设施（水马）时，黄安兴操作不当致使三轮摩托车冲出路面，撞破路旁铁网护栏，冲下路基，直接坠落摔至涵洞(落差6.07 m)水泥地上，造成王世康、王世桃、万普水、万普松4人当场死亡，汤善银、邬德水及黄安兴3人受伤。
（二）应急救援情况
1.企业应急处置情况。2016年10月13日晚18:20分左右，萍乡市跃忠劳务有限责任公司陶承其接到胡循善的事故报告后，立即赶赴现场并打电话叫公司员工袁芳立即拨打120报警，并将事故报告了东昌项目部二站长肖泽威和常务副经理朱小兵。肖泽威、朱小兵随后带人赶赴事故现场救援。抚州市120最先接到报警，随后出动6辆120急救车赶赴事发现场。达现场后，120确认有4名人员死亡，3名人员受伤。到达事故现场的120急救车先后将三名伤者送往抚州市临川区第一、第六人民医院进行救治。四名死者由东昌高速项目办送往南昌市西山殡仪馆。14日凌晨1时13分左右，陶承其向抚州交警展坪中队报警。展坪中队立即出警到达事故现场后，确认事故地点为丰城市淘沙镇境内。14日1时30分左右召开会议立即成立了“10·13”事故善后工作领导小组，处理死伤者善后、综合协调、后勤服务、伤亡赔偿磋商应急处置工作领导小组。
2.政府应急救援处置情况。14日凌晨3时51分丰城市公安局110指挥中心接到报警，110指挥中心分别给丰城市交警大队122指挥中心、丰城市淘沙派出所转警，交警大队122指挥中心立即指派交警石滩中队民警出警。14日凌晨4点23分抚州市交警向丰城110报案移交。事故中队值班民警李文宏接警并迅速报告中队领导及大队领导。接警后，丰城市公安局交警大队领导带领事故中队民警赶赴现场，勘察完事故现场后立即赶往抚州市对相关当事人展开调查询问。丰城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市主要领导亲自调度，立即启动应急响应，组织相关部门和乡镇进行安排部署，成立了由市政府分管领导及相关部门组成的事故善后处理领导小组，迅速开展事故应急处置。
3.事故善后处置情况。10月14日凌晨2时33分江西现代路桥集团有限公司经理纪辉忠带领死伤者善后小组及劳务公司法人赶往南昌西山殡仪馆安抚死者家属、协商赔偿事宜。14日下午，丰城市交通局徐思锦局长、交警大队负责人和淘沙镇黄志坚镇长、徐明书副镇长立即赶到东昌高速抚州项目部协助洽谈善后处理工作，赶往抚州医院、南昌看望伤者和了解死者的相关情况，并与九江市德兴市地方干部及死者家属、施工单位协调善后工作。10月16日7时，4名死者家属与东昌高速项目办BP1标项目经理部签订了事故赔偿协议。当日下午6时，4名死者的遗体由家属转回九江市德安县，死者家属已全部返乡办理死者后事。3名伤者分别在抚州市临川区第一、六人民医院进行治疗，其中1名伤者只是皮外伤，另2名伤者也已作了手术。现3伤者伤情稳定，无生命危险，均已出院。目前，死、伤者家属情绪稳定。
（三）事故报告情况。10月13日晚19：30分左右，BP1标项目经理部常务副总朱小兵接到施工队负责人陶承其事故报告后，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组织开展事故救援工作，并分别于14日凌晨零点和1:15左右将事故情况报告江西省现代路桥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纪辉忠和项目办经理曹耐尔。10月14日3时15分，东昌高速项目办分别向省交通质量监督局、省交通运输厅和省高速集团上报了事故情况。10月14日7时50左右，东昌高速项目办熊少平向丰城市安监局报告了事故情况。丰城市安监局接到事故报告后分别向省人民政府、省安监局、宜春市人民政府、宜春市安监局上报了事故情况。
东昌高速项目办在接到事故报告后，没有在规定时限内（1小时）向丰城市安监局报告；东昌高速项目部在接到事故报告后，没有未向丰城市安监局和上级主管部门省交通质量监督局报告。
三、事故原因和性质
事故调查组经过现场踏勘、询问了解和笔录取证，并对收集的资料进行综合分析认为，造成此次事故发生的原因是：
（一）直接原因
三轮摩托车驾驶员黄安兴违反项目办安全驾驶管理制度和施工现场禁止人货混装相关规定，驾驶不符合机动车安全技术条件且人员严重超载的正三轮摩托车，在绕行通过路面拦阻设施时，没保持安全车速、操作不当冲出路面，撞破铁栏网，坠落摔至涵洞水泥地上，是这次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
（二）间接原因
江西省现代路桥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东昌高速项目部、江西省高速公路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东昌项目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
1、施工队现场负责人陶承其落实监管责任不到位。借用他人的资质承包项目部部分业务；未认真执行生产经营单位三级安全教育培训规定，对新进从业人员岗前安全培训不到位；对不具备驾驶资格胡循善驾驶非施工车辆正三轮摩托违规进入东昌高速行为失察；作为施工队现场负责人，上班期间缺岗，没有按照项目部和项目办规定，按时接送施工人员下班，造成现场安全管理严重缺失。
2.江西省现代路桥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东昌高速项目部。在事故发生后，没有向丰城市安监局报告；将路面等零星工程委托给了无资质的个人，单位业务分包管理制度执行不严；对不具备驾驶资格的胡循善驾驶三轮摩托违规进入东昌高速行为失察，道口值守不严；对施工人员长时间违规使用三轮摩托运输施工模板等行为没有及时发现，现场安全检查、巡查检查不到位；对施工工程车辆管理不严，督促施工队落实项目部安全规章制度不严；项目部在8、9月多次检查中发现有三轮摩托超载、人货混装在高速公路行驶的安全隐患，未能引起足够重视安全隐患排查整治不到位；已开放交通的通行事故路段水（竹）马设置摆放没有按照《关于加强年内建成通车高速公路项目安全生产管理的通知》中要求摆放，没有做到看上去好像全断面封闭。
3.江西省高速公路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东昌高速项目办。对施工队伍资质的审查和安全管理教育培训不到位；对施工单位安全管理制度落实不到位，施工人员违章驾驶三轮摩托车违规进入高速行为等问题，特别对高速公路沿线不少卡口、道口封闭不严，部分卡口、道口无人值守，三轮摩托超载、人货混装在高速公路行驶等长期存在的安全隐患没有督促整改到位；对劳务公司施工队现场负责人陶承其缺岗、正三轮摩托进入高速公路装运施工工具等安全隐患未能及时发现和制止，施工现场安全检查巡查检查不到位。
（三）事故性质
[bookmark: OLE_LINK6]经调查认定：该事故是一起因现场施工人员违反规章制度，施工单位规章制度执行不严格、安全教育培训、施工现场管理和隐患排查治理不到位等造成的较大车辆伤害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四、事故责任认定及处理建议
[bookmark: OLE_LINK7]（一）对相关责任人的责任认定及处理建议
1.黄安兴，男，东昌高速K37-K80右幅硬路肩施工队施工人员、正三轮摩托车驾驶人。擅自违法违章驾驶机动车，而且与其驾驶证载明的准驾车型不符，在机动车驾驶过程中未确保安全车速且严重超载，违反项目部关于施工车辆管理和禁止人货混装相关制度规定，严重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五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八条、第十九条第四款、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五十条、第五十一条之规定，对事故发生负有直接责任。鉴于其行为已涉嫌犯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四条第之规定，建议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2.陶承其，男，东昌高速K37-K80右幅硬路肩施工队负责人。对施工人员岗前安全培训不到位；10月13日施工期间缺岗，对施工现场安全管理不到位；未按时接送施工人员上下班；对不具备驾驶资格人员胡循善驾驶不符合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非施工车辆正三轮摩托违规进入东昌高速和黄安兴危险驾驶行为行为失察，未履行法律法规赋予负责人的安全管理职责，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十八条之规定，对该起事故负有主要领导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四条和《安全生产违法行为处罚办法》第四十五条第三项之规定，建议东昌高速项目项目部给予严厉批评教育，并由宜春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处以9000元的行政处罚。  
3. 胡循善，男，东昌高速K37-K80右幅硬路肩施工队施工人员召集人（类似小组长）。违反项目部施工作业有关安全规定，擅自从淘沙镇道口驾驶不符合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非施工车辆正三轮摩托违规进入东昌高速；对黄安兴危险驾驶行为没有制止，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五十四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八条、第十九条第四款、第二十一条之规定，对事故发生负直接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四条和《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第四十五条第一项、第三项之规定，建议由东昌高速项目部给以严厉批评教育，并处以8000元的行政罚款。 
4.杨维坚，男，东昌高速BP1标专职安全员，负责施工现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作为施工现场专职安全员，对K37-K80右幅硬路肩施工队施工人员安全教育不到位；对高速公路沿线卡口、道口封闭不严，部分卡口、道口无人值守、路面阻马形同虚设和警示标志不足等隐患整改落实督促不到位。现场安全巡查检查不认真，未能及时发现施工队现场负责人陶承其缺岗、正三轮摩托进入高速公路装运施工工具等安全隐患，现场安全监督管理不到位，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二条第二项、第五项规定，对事故的发生负有主要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三条和《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第四十四条第一项、第三项之规定，建议由行业主管部门撤销其安全员资格，并由宜春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处以7000元的行政罚款。 
5.肖泽威，男，东昌高速BP1标项目部2号站站长，负责现场的施工管理。对K37-K80右幅硬路肩施工队施工人员安全教育不到位；对高速公路沿线卡口、道口封闭不严，部分卡口、道口无人值守、路面阻马形同虚设和警示标志不足等隐患整改落实督促不到位。未能及时制止三轮摩托进入高速公路装运施工工具。接到事故报告后，未第一时间向项目部负责人报告，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二条第二项、第五项规定，对事故的发生负有领导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三条和《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第四十四条第一项、第三项之规定，建议由东昌高速BP1标项目部撤销其2号站站长职务，并由宜春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处以6000元的行政罚款。
6.李文标，男，东昌高速BP1标项目部安全部部长，负责各部门负责人及班组安全例会，组织开展施工队的安全教育，督促专职安全员的监管工作。对劳务公司施工队人员安全教育培训不到位。事故当天开展了两次日常巡查，没有发现劳务公司施工队现场负责人陶承其缺岗、正三轮摩托进入高速公路装运施工工具等安全隐患，施工现场安全检查巡查不仔细。对发现三轮车人货混装或现场运输材料、工具等隐患，未按照项目部相关安全生产制度处理到位，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二条第二项、第五项规定，对事故的发生负有领导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三条和《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第四十四条第七项之规定，建议由行业主管部门撤销其与安全生产有关资格，并由宜春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处以5000元的行政罚款。
7.朱小兵，男，东昌高速BP1标项目部常务副经理，对本施工合同段路面全部建设工程施工质量、安全负直接责任。其督促东昌高速项目部安全部开展安全教育培训不到位；安监检查未发现违规进入东昌高速停在K77km至78km路段非施工车辆正三轮摩托，对现场施工工程车辆管理不严，督促施工队落实项目部安全规章制度不严；对项目部在8、9月多次检查中发现有三轮摩托超载、人货混装在高速公路行驶安全隐患整治不到位，督查整治不到位，对施工现场安全管理不到位。接到事故报告后，未第一时间向项目部负责人报告。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二条第二项、第五项之规定，对事故的发生负有直接领导责任。根据《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第四十五条第三项之规定，建议由宜春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处以9000元的行政罚款。
8.孙晓波，男，东昌高速BP1标项目部经理，对本施工合同段路面工程施工质量、安全负总责任，同时负责整个建设项目人员、机械材料，对进场施工队伍的选择。督促东昌高速项目部安全部开展安全教育培训不到位；将建设项目附属设施发包给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劳务公司和个人，执行公司内部规章制度不严；督促项目部各部门、现场施工队开展安全培训教育、执行安全管理制度不到位；对项目部在8、9月多次检查中发现有三轮摩托超载、人货混装在高速公路行驶安全隐患整治不到位；对已开放交通的通行事故路段水（竹）马设置摆放不符合上级文件要求，对施工现场安全管理不到位；事故报告不及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十八条、第四十六条，对事故的发生负有重要领导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二条、第一百条、第一百零六条和《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试行）》之规定，建议由宜春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给予其处以上一年年收入40%的行政罚款。
9.崔  元，男，中共党员，东昌高速项目办工程技术处副处长。负责协助处长抓好工程合约、劳务，项目施工进度、质量和安全监管，参与公路竣工验收。日常安全检查不到位，对施工队现场负责人陶承其缺岗、正三轮摩托进入高速公路装运施工工具等安全隐患未能及时发现和制止，对项目部在8、9月多次检查中发现有三轮摩托超载、人货混装在高速公路行驶安全隐患督促整治不到位，未认真履行监督管理职责。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二条第二项、第五项规定，对事故的发生负有领导责任。根据《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第四十四条第七项之规定，建议由宜春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处以5000元的行政罚款。
10.舒 辉，男，中共党员，东昌高速项目办工程处副处长。主持工程处全面协调工作，制定全线安全制度、措施方案、应急预案，每月开展安全巡查和专项检查，开展全线安全生产培训教育。督促东昌高速项目部开展安全教育培训和技术交底不到位；对项目部在8、9月多次检查中发现有三轮摩托超载、人货混装在高速公路行驶安全隐患督促整治不到位。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二条第二项、第五项规定，对事故的发生负有领导责任。根据《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第四十四条第七项之规定，建议由宜春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处以4000元的行政罚款。
11.余 军，男，中共党员，东昌高速项目办A段管理处处长。负责对进场施工单位安全生产工作进行布置落实，开展日常巡查，整治安全隐患，与监理驻地办共同召开会议。日常安全检查不到位，对施工队现场负责人陶承其缺岗、正三轮摩托进入高速公路装运施工工具等安全隐患未能及时发现；对项目部在8、9月多次检查中发现有三轮摩托超载、人货混装在高速公路行驶安全隐患督促整治不到位；对施工现场安全检查巡查检查不到位，未认真履行监督管理职责。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二条第二项、第五项规定，对事故的发生负有领导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三条《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第四十四条第七项之规定，建议由宜春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处以4000元的行政罚款。
12.傅 伟，男，中共党员，东昌高速项目办副主任，负责制定相关职责规定，开展平安工地创建工作，每月定期开展检查和召开安全生产调度会；每周与总监办、驻地办开展2-3次的安全巡查，对项目经理部监理单位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进行监督培训，对施工单位进行安全监督管理，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技术交底。对施工队现场负责人陶承其缺岗、正三轮摩托进入高速公路装运施工工具等安全隐患未能及时发现，对施工单位安全管理不到位；安全教育培训不到位，没有严格进行安全技术交底；日常安全检查不到位，对项目部在8、9月多次检查中发现有三轮摩托超载、人货混装在高速公路行驶安全隐患督促整治不到位。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二条第二项、第五项规定，对事故的发生负有主要领导责任，建议由江西省高速公路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按照相关规定对其进行处理。
13.程其瑜，男，中共党员，东昌高速项目办副主任。分管综合、行政、财务、综治、A段管理处，具体负责现场施工的监督管理；每月开展月度检查评比；对工程质量、安全、进度、文明施工进行会议调度并通报。对劳务公司施工队现场负责人陶承其缺岗、正三轮摩托进入高速公路装运施工工具等安全隐患未能及时发现和制止，施工现场安全检查巡查检查不到位，未认真履行监督管理职责，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二条有关规定。建议由江西省高速公路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按照相关规定对其进行处理。
（二）对相关责任单位的责任认定及处理建议
1.江西省现代路桥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东昌高速项目部，作为本建设项目管理总牵头单位，没有按照《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规定向丰城市安监局报告，对萍乡市跃忠劳务有限公司业务、安全资质审核不严，对施工工程车辆管理不严，落实项目部安全规章制度不严，安全隐患排查整治不到位，施工现场安全管理不到位，未依法履行项目总承包单位安全管理责任，对本次事故的发生负有重要管理责任。按照《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九条第二款的规定，建议给予其处罚款58万元。
2.江西省高速公路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东昌高速项目办，对施工单位安全管理制度落实不到位，对违章驾驶三轮摩托车行为，对高速公路沿线不少卡口、道口封闭不严，部分卡口、道口无人值守，三轮摩托超载、人货混装在高速公路行驶等长期存在的安全隐患没有督促施工单位、项目部整改到位，对本次事故的发生负有安全管理责任。依建议按照《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九条第二款的规定，建议给予其处罚款50万元。
五、事故防范措施建议
为严防同类事故再次发生，提出如下防范措施：
（一）江西省现代路桥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东昌高速项目部要深刻汲取事故教训，举一反三，采取有力措施，防止和遏制类似事故发生。一是严格落实主体责任。要进一步完善和落实相关安全生产管理制度，明确责任，加大安全投入，夯实安全基础，改善安全生产条件。二是加强作业人员安全教育培训。要坚持不懈、不间断地针对施工现场特点和点、段存在的危险因素及风险开展安全教育，对各个岗位的教育要有针对性，不断提高作业人员的安全思想意识、安全技能和自我防范能力。三是加强作业现场安全管理。要加大巡查检查力度，切实采取有效措施，着力解决事故中暴露出来的问题和薄弱环节，认真督促各级各类人员严格责任落实，坚决杜绝“三违”行为，同时还需加强劳务施工作业队伍的安全管理。四是加强应急管理。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法》和《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等法律法规要求，完善应急机制，加强安全预警、预控、预案“三预”管理，及时向属地安全监管局报告事故情况，积极做好先期处置，积极应对突发事件和各类生产安全事故发生。
（二）江西省高速公路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东昌高速项目办要建立完善安全管理体系，加强安全管理。按照“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的要求，进一步建立完善安全生产管理体系，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认真履行监督管理职责，严格执行有关安全生产法律、法规、规章及各项标准、规程，完善企业内部安全生产责任制，确保安全生产的责任落实到每个环节、每个岗位。一是加大对全线施工现场的安全督查检查力度，二是加大对总承包单位的监管力度，严格督促施工单位认真履行职责，完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督促、指导参建单位开展安全检查工作，加强现场安全管理，并自觉接受地方政府及有关部门的监管。按照《安全生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暂行规定》建立健全安全生产隐患排查长效机制，认真督促施工单位开展排查治理事故隐患。
 （三）深入开展公路施工安全生产隐患排查，强化隐患整改。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要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和省政府的统一部署，认真组织开展公路工程施工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治理专项行动，切实加强公路工程施工的安全监督管理。督促施工企业抓好自查自改，对遂道、桥梁、预制场等施工现场，以及起重机械、施工车辆等大型施工设备和职工生活区等施工场所和设备，开展一次全面细致的安全检查，排查可能存在的事故隐患，并切实落实整治措施。交通、安监和质监等部门要切实加大监督检查的力度，对存在事故隐患的单位，要限期整改，拒不整改的要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坚决做到不安全不生产，隐患不排除不生产。 
（四）加大事故查处力度，严格责任追究。 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要督促辖区内公路工程施工企业认真学习贯彻国务院《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凡公路施工过程中发生的生产安全事故，必须按法定程序及时上报当地政府和有关部门，不得迟报、漏报、谎报或者瞒报。安全监督管理部门要按照“四不放过”的原则，严格事故查处，对事故谎报、瞒报的要严肃责任追究。
 
 
宜春市人民政府江西省现代路桥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东昌高速项目部BP1标“10•13”较大
车辆伤害事故调查组
2017年 8月18日

